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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第 13屆第 129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 

民國 112年 3月 16日 

考選行政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實習認定基準規定辦理情形及精進措施 

一、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重視實作能力 

我國專技人才的育成，為一連串互相扣合並接續開展的過程，

從專業養成教育為基礎，透過國家考試衡鑑專業知能，取得執業資

格後，應用專業知能提供專業服務；本部作為銜接人才教育養成端

與人才需求端之重要橋樑，對於應考資格規範，必須與教育及執業

管理政策緊密連結，才能提升考選專技人才的效能，並能適才適

所。 

依法授與執業資格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為民眾提供專業

服務，保護人民的生命、身體、 健康、 財產等安全，對於其實作

能力有一定的要求；基於不同職業特性，對實作能力的要求有不同

規範：（如表 1） 

（一） 專業養成教育重視實作能力，於應考資格規範除須畢業外，

並須經在學期間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方得報名參加考試

（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護理師等各類醫事人員、 

獸醫師、社會工作師、法醫師） 

（二） 無法確保專業養成教育足以提供實作能力，在應考資格、

考試程序或執業前設定不同的條件： 

1. 明定應考資格包含若干年的工作經驗，如引水人、驗船

師。 

2. 將工作經驗納入分階段考試。大學畢業經第一階段考試

及格後，須取得 2 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始得報考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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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考試，如大地工程技師。 

3. 在考試程序中增設實作訓練。筆試後，必須再通過專業

訓練或學習才取得考試及格資格，如消防設備人員、引

水人。 

4. 考試及格後，必須完成職前訓練或職前研習，才能執業，

如律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導遊領隊人員。 

5. 考試及格後，必須取得實務工作經驗年資，才能正式執

業，如會計師、建築師、各科技師、不動產估價師、不動

產經紀人。 

（三） 除了學歷應考資格之外，目前產官學界對其實作能力未有

特別要求，其中公共衛生師為高考等級者，其他如地政士、

記帳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從業人員等，則均為普考等

級，應考資格僅規範為高中職以上學歷。 

表 1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實作能力規範型態 

類別 
應考資格、考試程序或執業前

條件 
類科 

專業養成教育
重視實作能力 

應考資格規範須經在學期間
之實習期滿成績及格 

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
師、護理師等各類醫事人
員、 獸醫師、社會工作師、
法醫師 

無法確保專業
養成教育足以

提供實作能力 

應考資格規範須具若干年的
工作經驗 

引水人、驗船師 

應考資格規範分階段考試第

二階段考試須具工作經驗 
大地工程技師 

考試程序中增設實作訓練 消防設備人員、引水人 

執業前，必須完成職前訓練或

職前研習 

律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
人、導遊領隊人員 

執業前，必須取得實務工作經
驗年資 

會計師、建築師、各科技師、
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
人 

實作能力未有

特別要求 
僅學歷規範 

公共衛生師、地政士、記帳
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從
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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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一）類應考資格規範須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方得報名

參加考試之類科，均為以直接提供醫療及福利等各類照護、病理檢

驗為主要業務者，計 22類科，包括各類醫事人員、獸醫師、社會

工作師、法醫師，其中醫事人員包含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

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助

產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

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驗光生。以上 22類科的應考

資格規定，可分為 2種法律規範型態： 

（一）由職業管理法規明文規範須經各相關科、系、所、組、學位

學程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者：計有 14類科，包括醫

師、牙醫師、中醫師（醫師法第 2條）、藥師（藥師法第 2

條）、呼吸治療師（呼吸治療師法第 2條）、助產師（助產人

員法第 3條）、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心理師法第 2條）、

語言治療師（語言治療師法第 2條）、聽力師（聽力師法第

2條）、牙體技術師（牙體技術師法第 4條）、驗光師、驗光

生（驗光人員法第 2條）、法醫師（法醫師法第 4條）。 

（二）職業管理法規未明文規範者：計有 8 類科，包括醫事檢驗

師、醫事放射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營養

師、獸醫師、社會工作師。其應考資格係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第 11條規定，經先徵詢相關職業團體意見，由

本部會同職業主管機關議決後，於各該考試規則規定，須經

各相關科、系、所、組、學位學程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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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實習課程成績納入專技人員考試應考資格之規範型態 

實習課程為各專業養成教育體制之一環，而目前以直接提供

醫療及福利等各類照護、病理檢驗為主要業務之 22種專技人員考

試類科，對於「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實習項目及週（時）數認定

基準，則依職業主管機關政策規劃、專業社群共識，有不同規範型

態：（如表 2） 

（一）於職業管理法規明定或職業主管機關訂定要點規範實習認

定基準者，計有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

心理師、法醫師等 6類科。 

1.醫師法施行細則規範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考試之臨床實

作科別及週（時）數。 

2.心理師法施行細則規範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考試之實

作訓練內容及週（時）數。 

3.法務部參照法醫學研究所課程訂定醫師牙醫師中醫師應

法醫師考試修習法醫學程實習及專業訓練實施要點，辦理

非本科系研究所報考法醫師考試之修習課程、實習及訓練

之認定標準。 

（二）依專業社群共識，訂定實習認定基準，計有營養師、獸醫師、

社會工作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驗光生、醫事檢驗師、

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藥師等 12

類科。 

各專業社群為提升各該專技人員專業素質，對於該專技人

員養成教育之實習制度應有一致規範，已達成共識，本部則

就其對實習內涵及週（時）數等之具體內容，作為訂定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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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基準之依據；有關實習認定基準規定於各該考試規則

訂有 3種規範體例： 

1. 將實習認定基準列為考試規則之附表。（營養師、獸醫師

等 2類科） 

2. 於考試規則條文規定，由本部另定實習認定基準。（社會

工作師、牙體技術師、驗光師、驗光生等 4類科） 

3. 於考試規則應考資格附表規定，由本部另定實習認定基

準。（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護理師、藥師等 6類科） 

（三）尚未訂定實習認定基準，計有助產師、呼吸治療師，及雖未

訂定實習認定基準，惟於考試規則規定實習場所、項目及時

數，計有語言治療師、聽力師，共計 4類科。 

表 2 學校實習課程成績納入專技人員考試應考資格之規範型態 

規範型態 類科 

職業管理法規明定或職業主管機關訂定要點規範
實習認定基準 

醫師、牙醫師、中醫師、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法醫師等 6類科 

已訂定實習認定基準 

將實習認定基準列為考試規

則之附表 

營養師、獸醫師等 2 類

科 

於考試規則條文規定，由本部

另定實習認定基準 

社會工作師、牙體技術

師、驗光師、驗光生等 4

類科 

於考試規則應考資格附表規

定，由本部另定實習認定基準 

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

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理師、藥師等 6

類科 

未訂定實習認定基準 

於考試規則規定實習場所、項

目及時數 

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等 2

類科 

於考試規則未規定實習場所、

項目及時數 

助產師、呼吸治療師等 2

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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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實習認定基準規範型態之檢討精進措施 

本部前於 110 年 10 月 19 日擬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獸醫師考試規則第 5條修正草案」，函請鈞院審議。案經 110

年 12月 23日鈞院第 13屆第 67次會議，決議：「交審查會審查。」

並於 111年 1月 13日舉行審查會，其中就本考試實習認定基準之

法律位階，認實習認定基準係屬應考資格之一環，攸關應考人應試

權益，故決定將原先由本部訂定發布實習認定基準之立法體例，修

正將實習認定基準列為本考試規則附表，以提升實習認定基準之

法規位階，並作成附帶決議：「請部適時檢討修正現行專技人員考

試實習認定基準，提升法規位階，以考試規則附表定之。」審查報

告經 111年 1月 27日鈞院第 13屆第 72次會議決議：「照審查會

決議通過。」並於 111年 2月 14日修正發布。 

遵循鈞院院會決議，本部已通盤檢討現行專技人員考試規則

有關實習認定基準之規定，目前檢討方向如下： 

（一）職業管理法規主管機關本於權責，已於施行細則或行政規則

中明定實習認定基準者，尊重主管機關之法律解釋權責，相

關考試規則不作重複規範。（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臨床心

理師、諮商心理師、法醫師等 6類科） 

（二）目前於考試規則條文或其附表中，明定由本部另訂實習認定

基準之類科，將包裹修正，將實習認定基準列為考試規則之

附表，以提升實習認定基準之法規位階。（社會工作師、牙體

技術師、驗光師、驗光生、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

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藥師等 10類科） 

（三）尚未訂定實習認定基準者，本部將俟各該專業社群對其實習

制度之一致規範達成共識後，辦理修正考試規則之法制作

業。（助產師、呼吸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等 4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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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352、453號解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

執業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

係，必須具備相關之專業知識與經驗始能勝任。現行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第 2 條第 1 項乃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界定為「係

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學識或技能，且

其所從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民之生命、身心健康、財產等權

利有密切關係，並依法律應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之人員」。是以，

要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必須先經由專業養成教育

培養專業知識或技能，再由考試機關就其專業能力予以考選銓定，

透過職業管理制度授予執業資格。 

在我國，專業養成教育係屬大學自主事項，教育主管機關以避

免干預為原則，惟對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考試明定實習課

程為應考資格條件之大學科系，主管機關教育部一向尊重職業主

管機關、專業社群對於專業標準的期待，在尊重大學自主之前提

下，要求各大學相關科系必須符合職業管理法規（如醫師法及其施

行細則）或考試規則的規範，避免影響畢業學生報考國家考試的權

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該職業管理法規的執業資格制度，以及

各該考試的應考資格規定，涉及對於憲法工作權的合理限制，本部

將不斷檢討改進，維護人民應考試之權利。 


